
第十二條附表五修正規定 

污水處理設施及下水道系統使用費收費基準表 

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單價（新臺幣/元） 

水量 立方公尺 十˙六元 

化學需氧量（COD） 公斤 二十七˙七元 

懸浮固體（SS） 公斤 三十九˙四元 

單一費率 立方公尺 十八元 

壹、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放污水之計量、依以下規定辦理：  

        以園區供應之水源且於污水排放口設有合格流量計者、按流量計流量計算。否  

    則按用水量百分之八十計算。 

        前項所稱按用水量百分之八十計算之用水量不包括植栽用水量。 

貳、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水質分級、分級費率及計算公式： 

  一、事業用戶之使用費=A(Q)＋B(COD)＋C(SS) 

    (一) A(Q)代表水量(Q)乘單價。 

    (二) B(COD)代表化學需氧量(COD)水質乘水量(Q)乘單價乘分級費率，其中分級費 

        率表如下： 

分級 水質（毫克／每公升） 分級費率 

一 小（等）於二五〇 〇˙九 

二 小（等）於五〇〇大於二五〇 一˙〇 

三 小（等）於六〇〇大於五〇〇 一˙二 

四 小（等）於七〇〇大於六〇〇 一˙四 

五 小（等）於八〇〇大於七〇〇 一˙七 

六 小（等）於九〇〇大於八〇〇 二˙〇 

七 小（等）於一、〇〇〇大於九〇〇 二˙二 

八 小（等）於一、五〇〇大於一、〇〇〇 二˙四 

九 小（等）於二、〇〇〇大於一、五〇〇 二˙七 

十 大於二、〇〇〇 三˙〇 

    （三）C(SS)代表懸浮固體(SS)水質乘水量(Q)乘單價乘分級費率，其中分級費率如 

          下： 

分級 水質（毫克／每公升） 分級費率 

一 小（等）於一五〇 〇˙九 

二 小（等）於三〇〇大於一五〇 一˙〇 

三 小（等）於三六〇大於三〇〇 一˙二 

四 小（等）於四二〇大於三六〇 一˙四 

五 小（等）於四八〇大於四二〇 一˙七 

六 小（等）於五四〇大於四八〇 二˙〇 



七 小（等）於六〇〇大於五四〇 二˙二 

八 小（等）於九〇〇大於六〇〇 二˙四 

九 小（等）於一、二〇〇大於九〇〇 二˙七 

十 大於一、二〇〇 三˙〇 

  （四）化學需氧量、懸浮固體等數值，由管理局派員每月不定期檢驗水質測定  

           一次，收費時以該季水質之算術平均數為準。  

   二、一般用戶之使用費＝D(Q)，代表水量(Q)乘單一費率。 

 


